四川省芦山县人民检察院
起 诉 书

芦检公诉刑诉〔2017〕23号

被告人刘某某，男，1971年**月**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5102291971********，汉族，文化程度小学肄业，农村居民，重庆市永川区人，家住重庆市永川区**镇**村**组**号，现住成都市温江区大庆书院。2017年2月15日因涉嫌盗窃罪被芦山县公安局依法取保候审。2017年3月28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
本案由芦山县公安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刘某某涉嫌盗窃罪，于2017年3月27日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本院受理后，于2017年2月28日已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2017年3月28日已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害人的意见，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
经依法审查查明：
2016年12月22日,被告人刘某某驾驶红色无牌照三轮摩托车经大邑县花水湾镇流窜至芦山县**镇**村**组**组**号被害人雍某某家房屋前坡地里种植的药材(白芨)盗走，共计29.5公斤。经鉴定：被盗药材(白芨)价值人民币肆仟壹佰叁拾元整(小写4130元)。
2017年2月15日9时30分许，被告人刘某某因被他人伤害一事在芦山县公安局芦阳派出所处置时，被芦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民警抓获归案。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且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刘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属坦白，可以从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
芦山县人民法院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误

检察员　袁永平
2017年3月30日


附：
1.被告人现住成都市温江区大庆书院（联系电话1588757****）；
2.案卷壹卷；
3.起诉书正本一份、副本七份。


